
第二节 承租人会计处理 

知识点：初始计量 

（一）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 

 租赁负债初始计量的总原则：租赁负债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行初始计

量。 

1.租赁付款额 

租赁付款额，是指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的与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相关的款项，包括 5项： 

（1）固定付款额及实质固定付款额，存在租赁激励的，扣除租赁激励相关金额 

【提示】租赁激励，是指出租人为达成租赁向承租人提供的优惠，包括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的与租赁有关的

款项、出租人为承租人偿付或承担的成本等。存在租赁激励的，承租人在确定租赁付款额时，应扣除租赁激

励相关金额。 

租赁业务中的实质固定付款额是指在形式上可能包含变量但实质上无法避免的付款额，具体情形如下： 

付款额设定为可变租赁付款额，但该可变条款几乎

不可能发生，没有真正的经济实质。 

此类付款额即为实质固定付款额 

承租人有多套付款额方案，但其中仅有一套是可行

的。 

承租人应釆用该可行的付款额方案作为租赁付款

额。 

承租人有多套可行的付款额方案，但必须选择其中

一套。 

承租人应采用总折现金额最低的一套作为租赁付款

额。 

 

【例 14-6】甲公司是一家知名零售商，从乙公司处租入已成熟开发的零售场所开设一家商店。根据租赁合

同，甲公司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必须经营该商店，且甲公司不得将商店闲置或进行分租。合同中关于租赁付款

额的条款为：如果甲公司开设的这家商店没有发生销售，则甲公司应付的年租金为 100 元；如果这家商店发

生了任何销售，则甲公司应付的年租金为 100 万元。 

分析：本例中，该租赁包含每年 100 万元的实质固定付款额。该金额不是取决于销售额的可变付款额。因为

甲公司是一家知名零售商，根据租赁合同，甲公司应在正常工作时间内经营该商店，所以甲公司开设的这家

商店不可能不发生销售。 

 

（2）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可变租赁付款额，是指承租人为取得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而向出租人支付的因租赁期开始日后

的事实或情况发生变化（而非时间推移）而变动的款项。可变租赁付款额可能与下列各项指标或情况挂钩： 

①由于市场比率或指数数值变动导致的价格变动。 

例如，基准利率或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可能导致租赁付款额调整。 

②承租人源自租赁资产的绩效。 

例如，零售业不动产租赁可能会要求基于使用该不动产取得的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确定租赁付款额。 

③租赁资产的使用。 

例如，车辆租赁可能要求承租人在超过特定里程数时支付额外的租赁付款额。 

需要注意的是，可变租赁付款额中，仅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纳入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中,包

括： 

（1）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的款项； 

（2）与基准利率挂钩的款项； 

（3）为反映市场租金费率变化而变动的款项等。 

此类可变租赁付款额应当根据租赁期开始日的指数或比率确定。 

除了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之外，其他可变租赁付款额均不纳入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中，而应

当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按其他准则规定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除外）。 

（3）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前提是承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该选择权。 

如果承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购买标的资产的选择权，则租赁付款额中应包含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4）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需支付的款项，前提是租赁期反映出承租人将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如果承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则租赁付款额中应包含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需支付的款项，并



且租赁期不应包含终止租赁选择权涵盖的期间。 

 

【例 14-7】承租人甲公司租入某办公楼的一层楼，为期 10 年。甲公司有权选择在第 5年后提前终止租赁，

并以相当于 6个月的租金作为罚金。每年的租赁付款额为固定金额 20 万元。该办公楼是全新的，并且在周

边商业园区的办公楼中处于技术领先水平。上述租赁付款额与市场租金水平相符。 

分析：在租赁期开始日，甲公司评估后认为，6个月的租金对于甲公司而言金额重大，同等条件下，也难以

按更优惠的价格租入其他办公楼，可以合理确定不会选择提前终止租赁，因此其租赁负债不应包括提前终止

租赁时需支付的罚金，租赁期确定为 10 年。 

 

（5）根据承租人提供的担保余值预计应支付的款项 

担保余值，是指与出租人无关的一方向出租人提供担保，保证在租赁结束时租赁资产的价值至少为某指定的

金额。 

需要说明的是，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的款项中包含增值税的，该增值税不属于租赁付款额的范畴，不应纳入

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的计量。出租人为确保承租人履行合同相关义务收取租赁保证金的，该租赁保证金不

属于承租人的租赁付款额，承租人应将其作为单独的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新增） 

2.折现率  

租赁负债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行初始计量。  

在计算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时，承租人应当采用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的，应当采

用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租赁内含利率，是指使出租人的租赁收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出租人

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利率。  

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指承租人在类似经济环境下为获得与使用权资产价值接近的资产，在类似期间以类似

抵押条件借入资产须支付的利率。  

初始直接费用，是指为达成租赁所发生的增量成本。增量成本是指若企业不取得该租赁，则不会发生的成

本，如佣金、印花税等。无论是否实际取得租赁都会发生的支出，不属于初始直接费用，例如为评估是否签

订租赁而发生的差旅费、法律费用等，此类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例 14-8】承租人甲公司与出租人乙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租赁期为 5年。在租赁开始日，该车

辆的公允价值为 10 万元，乙公司预计在租赁结束时其公允价值（即未担保余值）将为 1万元。租赁付款额

为每年 2.3万元，于年末支付。乙公司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为 5 000 元。 

乙公司计算租赁内含利率 r应满足如下公式： 

23000×（P/A，r，5）＋10000 ×（P/F，r，5）＝100000＋5000 

本例中，计算得出的租赁内含利率为 5.79％。 


